
    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國民小學 112學年度校際交流活動 
 
一、活動地點及日期： 
  (一)參訪學校：金門縣金寧鄉金鼎國民小學。 
  (二)參訪時間：112年 10月 4日(三)至 10月 6日(五)，共 3天 2夜。 
    ※若受疫情、天候或航班因素影響，旅行社將依實際情形，並經學校同意後調 
    整參訪時間。 
二、報名對象：本校四、五年級學生。 
三、參加學生人數：學生至多 35名（含清寒補助學生）。 
四、行程規劃(暫訂，將依實際天候狀況調整)：臺北松山↹金門尚義(搭乘飛機) 
    第一天【戰地文史與閩南建築】～學校→松山機場集合→金門尚義機場→古寧 
    頭戰史館→陳景蘭洋樓→山后民俗文化村→獅山砲陣地。 
    第二天【校際交流與地質探索】～參訪金鼎國小及校際交流活動→擎天廳→莒 
    光樓→安祈風獅爺拍照巡禮。 
    第三天【科技之美與金門之美】～金門大橋及小金門特色巡禮→南城門建築→ 
    葉華成故居→翟山坑道→機場→台灣 
 
五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 6月 21日(三) 12:00 前截止。 
 
六、報名方式： 
    ※第一階段：報名表請填完整於 6/21(三) 12:00 前前送至學務處。 
    ※第二階段：由學校審查第一階段報名人數，決定錄取方式 (直接錄取或另行 
    甄選)。甄選內容包括生活自理能力、文化理解、人際互動能力等。(以口說或 
    互動模式) 
    ★若須辦理甄選活動,甄選日期將另行通知! 
     
七、錄取後相關注意事項： 
    ★準備資料：內容包含 1.金門縣地理位置與特色 2.金門縣金鼎國小學校特色 3.  

閩南建築美學、戰地文化之旅、太武山地質探索，等具文化特色活動，以 PPT 
方式呈現或口頭報告，資料封面需標示班級和姓名。 

    ★行前課程訓練：分組進行校際交流所需的課程，如:當地文化知識、口語表達  
      技巧、團體社交能力等。 
    ★交流返校後:完成相關參觀心得報告。 
八、活動費用：學生每人繳交約新台幣 9000元整(收費視教育局經費補助調整)(為 
    鼓勵清寒學生參與交流活動，低收入戶學生補助新台幣 5000元)。費用於確認 
    錄取後，再通知繳交。 
 
九、特殊境遇家庭學生於報名時請檢附相關證明，如報名人數超過 1人時，除依上 
    述報名方式進行甄選外，將由學務處召開相關會議決議錄取名單。 
 
十、特殊疾病學生報名時請務必詳實填寫報名表，學校將視醫療資源支援之程度， 
    做妥適的安排。 

 
 
 



112年度信義國小-金門縣金鼎國民小學「校際交流活動」報名表 

班級     年    班 
學生 

姓名 
 性別 □男   □女 

生日     年   月   日 
身分 

證號 
 飲食 □葷食□素食 

緊急聯絡人 

姓名 

1. 

2. 

家長 

手機 
 

住家

電話 
 

地址  

特殊疾病 

※ 特殊疾病學生報名時請務必詳實填寫報名表。 

□心臟病 □氣喘 □糖尿病 □腎臟病白血病□癲癇 □疝氣 □蠶豆

症 □血友病 □其他：__________ 

參加動機自述 

(請學生自行

填寫想參加校

際交流的原因

及目的) 

 

備註 

 110學年度、111 學年度曾經榮獲下列表揚：(可複選) 

□市模範生□校模範生□禮儀楷模□孝親楷模□熱心服務。 

 110、111 學年度校隊或代表本校參加教育局與教育部辦理之比賽

者：(可複選) 

□游泳隊□籃球隊□羽球隊□田徑隊  

□直笛隊□戰鼓隊□音樂劇□其他＿＿＿ 

 110、111學年度代表班級參加本校辦理之校內比賽，          

比賽項目           及成績為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導師推薦 

及簽名 

請導師勾選以下表現優良推薦原因: (可複選) 

□獨立照顧自己之生活與適應能力 □準時不遲到 

□擁有良善的人際互動關係 □能遵守團體規範 □學習態度佳 

□其他特別推薦原因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導師簽名： 

◎校際交流實施計畫公告於本校網頁最新消息，請上網詳參。 

◎聯絡人：信義國小訓育組長夏子翰老師，電話：27204005轉 823。 

◎有意願參加者，請於 112年 6 月 21 日（週三）12:00 前，將報名表交至學務處，  

  逾時不受理報名。（暫時不需繳交費用，待確定錄取，憑錄取通知繳費） 


